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1), 995-100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527  

文章引用: 胡彩霞.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视域下电子商务平台与消费文化的反思[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1): 995-
1004. DOI: 10.12677/ecl.2025.14113527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视域下电子商务平台与 
消费文化的反思 
胡彩霞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9月26日；录用日期：2025年10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11月17日 

 
 

 
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重塑了当代消费文化的形态与逻辑。本

文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为核心分析工具，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理论的发展，系统探讨电子商

务平台语境下消费文化的异化表现、生成机制，并提出批判性反思与实践对策。研究发现，电商平台通

过技术赋能、资本驱动与文化渗透，导致消费需求被符号绑架、消费行为沦为算法附庸、消费关系异化

为商品联结、消费主体陷入自我迷失，形成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异化困境。破解这一困境，需以马克思主

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个体理性觉醒、平台伦理重构与社会文化引导三个层面，构建符合人本

价值的消费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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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social life, reshaping the form and logic of contemporary consumer culture. This article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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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as the core analytical tool,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l-
ienation theory by Western Marxist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alienation in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s well as to 
propose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The study finds that e-commerce plat-
forms,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capital-driven forces,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 lead to 
the hijacking of consumer demand by symbols, the reduction of consumer behavior to an algorith-
mic appendage, the alienation of consumer relationships into commodity connections, and the self-
loss of consumers, creating a dilemma of alienation where consumption is consumed for the sake of 
consumption.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it is essential to aim for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
ment” as advocated by Marxism, and to construct a consumer cultural ecology that aligns with hu-
man values from three levels: individual rational awakening, platform ethical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ultural guidance. 

 
Keywords 
Marxism, Alienation Theory, E-Commerce Platform, Consumer Cultur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截至目前，电子商务平台已从单纯的交易中介升级为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数字生态系统。

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头部平台通过大数据算法、直播带货、社交裂变等模式，不仅改变了商品交换的

方式，更深刻重塑了公众的消费观念与行为习惯——双十一、618 等购物节演变为全民消费狂欢，直播间

秒杀、冲动下单成为常态，消费即身份、购物即快乐的观念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 
然而，消费文化的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层的价值矛盾：当人们为凑满减熬夜计算、为直播间折扣盲

目抢购、为网红同款透支消费时，消费本应具备的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的本质功能被逐渐遮蔽。这一现象

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逻辑高度契合——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消

费从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支配人的外在力量[1]。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最初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指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产

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及他人相异化。随着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如列斐伏尔、德波、鲍德里亚等将异化理论拓展至消费领域，提出日常生活异化、景观异化、符号消费

异化等观点，为分析当代消费文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2]。 
当前，学界对电商平台与消费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营销模式创新、消费行为数据分析等实用层面，

或从传播学视角探讨算法推荐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缺乏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视角的系统性审视[3]。本

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核心框架，结合电商平台的技术特性与资本逻辑，剖析消费文化异化的具

体表现与生成机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性的激活，也为引导电商时代消费文化回归人本价值提

供实践思路。 

2.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核心内涵与发展 

2.1. 马克思的经典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类本质为核心，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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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四个维度： 
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成为独立于自身的异己力量，产品的数量越多、质

量越好，劳动者反而越贫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

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2. 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而是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被迫活动，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3. 人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异化劳动剥夺了劳动的创造性与自

主性，使人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把人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4. 人与人之间相异化：由于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物的关系”，劳

动者与资本家、劳动者之间均被商品交换逻辑支配，形成对立与疏离[4]。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资本追求增殖的本性，必然导致劳动从

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一理论虽聚焦于生产领域，但其核心逻辑——人的活动被外在

力量支配，导致本质扭曲与价值迷失——为分析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提供了根本方法论。 

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理论的拓展 

20 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异化理论的批判视野延

伸至消费领域，形成了与当代消费文化高度契合的理论观点：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将日常生活商品化，使消费成为控

制人的核心手段。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在购物、娱乐、休闲等日常活动中，看似自主选择，实则被资

本精心设计的消费场景所支配，日常生活沦为资本增殖的场域，人在重复的消费行为中逐渐丧失批判

意识。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德波提出，当代资本主义通过景观(即以图像为中介的商品拜物教)构建虚假需

求，景观将商品转化为图像符号，通过媒体、广告等渠道渗透到生活中，使人们沉迷于对景观的追逐，

将占有景观等同于实现幸福。电商平台中的商品展示、直播带货、用户评价等，本质上是数字景观的集

中呈现，引导消费者陷入景观消费的异化陷阱。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被符号价值取代，

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承载的身份、地位、品味等符号意义。例如，电商平台上的轻

奢品牌网红同款，其核心吸引力并非实用功能，而是通过消费彰显差异的符号功能，导致消费沦为符号

异化的工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拓展，使异化理论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从劳动异化拓展至文化异

化、符号异化，为剖析电商平台语境下消费文化的异化现象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2.3. 理论应用的深化：比较、适用性与对立观点回应 

为更精准地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应用于电商消费场景的分析，需进一步对核心理论观点进行比

较，并探讨生产异化理论向消费领域迁移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同时回应对立观点，以巩固理论批判的

严谨性。 

2.3.1. 核心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的经典异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拓展理论，在批判资本逻辑的核心立场上一致，但在

异化场域、载体与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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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Marx’s classical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the expanded theories of Western Marxists 
表 1. 马克思的经典异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拓展理论对比 

理论流派 核心关切场域 异化核心载体 批判焦点 对“人”的异化逻辑 

马克思经典理论 生产领域 劳动(劳动活动/产品) 资本对劳动的直接支配 人被“劳动工具化”， 
丧失类本质(自由劳动) 

列斐伏尔理论 日常生活领域 商品化的日常消费活动 资本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 人被“消费场景支配”， 
丧失批判意识 

德波理论 景观领域 图像化的商品景观 资本通过景观构建虚假需求 人被“景观迷惑”， 
混淆真实需求与虚假欲望 

鲍德里亚理论 符号领域 承载身份的商品符号 资本通过符号构建身份焦虑 人被“符号绑定”， 
将消费与身份价值挂钩 

 
通过表 1 可见，理论发展的脉络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从直接到隐蔽的特征：马克思聚焦有形的劳

动与产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关注无形的日常生活、景观与符号——这种拓展既贴合了资本主义从

生产到消费的转型，也揭示了资本支配方式的隐蔽化趋势。 

2.3.2. 生产异化理论应用于消费领域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将马克思经典生产异化理论迁移至消费领域分析，需辩证看待其适用性与局限性： 
(1) 适用性：核心逻辑与方法的可迁移性 
核心批判逻辑一致：无论是生产异化还是消费异化，本质都是资本逻辑对人的支配——马克思理论

中人的活动被外在力量(资本)扭曲，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核心逻辑，完全适用于消费领域：消费本应是满足

人的需求的手段，却在资本支配下异化为人追求的目的(如为消费而消费、为符号而消费)，这与劳动本应

是人的本质活动，却异化为维持生存的手段的逻辑高度契合。 
人与本质关系分析方法可复用：马克思通过人与类本质(自由劳动)的割裂剖析生产异化，这一方法可

直接迁移至消费领域：消费本应是人的生活需求的自然延伸，却在资本操控下与人的真实需求割裂(如为

景观、符号消费，忽视实用需求)，形成人与真实消费需求的异化，与人类本质的异化逻辑同源。 
(2) 局限性：领域差异导致的分析偏差 
异化的直接性与隐蔽性差异：生产领域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具有直接性(劳动者不占有生产

资料，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异化关系清晰可见；而消费领域中，消费者看似占有商品(拥有商品所有权)，
但实则被商品的景观、符号价值支配——异化不再体现为所有权的缺失，而是意义的被操控，隐蔽性更

强，经典理论中所有权分离的分析框架需调整。 
被迫性的强度与表现形式不同：生产领域中，劳动者的被迫劳动具有强制性(不劳动则无法获得生存

资料)；而消费领域中，资本通过构建虚假需求、身份焦虑引导消费，看似自主选择，实则被动接受——

被迫性更隐晦，经典理论中直接强制的分析视角需拓展至符号规训、需求塑造等间接强制形式。 
异化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更抽象：生产领域中，异化主体(劳动者)与对象(劳动活动/产品)的关系具体可

感；而消费领域中，异化对象从有形的产品转向无形的景观、符号，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更抽象(如消费者

被轻奢符号支配，却无法直接感知符号的资本操控逻辑)，经典理论的具象对象分析需转向抽象符号解构。 

2.3.3. 对立观点的回应与批判立场的巩固 
在电商消费研究中，存在两类与异化理论对立的观点——数字消费赋权论与网络社群创造论。需对

这些观点进行回应与批判，以强化异化理论的解释力。 
(1) 对数字消费赋权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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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消费赋权论认为，电商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比价功能、用户评价等工具，赋予了消费者更多

选择自由与信息优势，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决策者，不存在消费异化。 
批判回应：这种赋权本质是资本设计的选择幻象，而非真正的自主： 
首先，个性化推荐的本质是资本的需求引导：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并非基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而

是基于资本的增殖目标——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推送高利润、高复购率的商品(如凑单满减引导超额消费，

限时折扣刺激冲动消费)，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被算法限定在资本希望的框架内，所谓自由选择实则是被规

训的选择。 
其次，比价功能无法突破资本的定价逻辑：比价仅能让消费者在资本设定的价格体系内选择更低价

商品，但无法改变商品符号价值高于使用价值的本质(如两款材质相似的包，因品牌符号差异定价相差数

倍——消费者即便通过比价购买)，仍被符号价值支配，未脱离异化逻辑。 
(2) 对网络社群创造论的回应 
网络社群创造论认为，电商平台的用户生成内容(如小红书穿搭笔记、抖音产品测评、直播间互动)是

用户自主创造的成果，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与异化无关。 
批判回应：这种创造性本质是资本的免费劳动，最终服务于资本增殖： 
一方面，用户生成内容(UGC)是电商平台的核心流量资源：小红书笔记、抖音测评看似是用户的自主

分享，实则为平台与品牌提供了免费的广告素材——品牌通过达人合作、素人种草引导用户创作，将用

户的创造性转化为商品曝光量，用户成为资本增殖的免费劳动力，而非真正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用户创造内容被算法规训：平台通过流量推荐机制(如点赞量、收藏量决定曝光度)，引导

用户创作符合资本偏好的内容(如突出商品符号价值、营造消费场景)——不符合流量逻辑的内容被限流，

用户的创造性最终沦为迎合资本的标准化生产，丧失了批判与自主的属性。 
综上，数字消费赋权论与网络社群创造论均忽视了资本对数字消费场景的深层支配——电商平台的

技术工具并非中立的赋能手段，而是资本实现隐蔽异化的载体。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核心立

场，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分析，才能穿透数字消费的技术幻象，精准解构电商语境下消费文

化的异化本质[5]。 

3. 电商平台语境下消费文化的异化表现 

电子商务平台以技术赋能为外衣，以资本增殖为内核，通过算法推荐、场景营造、社交绑定等手段，

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消费逻辑，导致消费文化呈现出多维度的异化特征。 

3.1. 消费需求的异化：从满足需要到制造欲望 

马克思认为，人的消费需求分为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二者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但在电商平

台中，消费需求被资本与技术合谋制造，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特征： 
需求的符号化：电商平台通过标签化营销，将商品与身份符号强绑定。例如，拼多多的 9.9 元包邮商

品被贴上“性价比”标签，面向下沉市场；天猫奢品频道的商品被赋予高端品味符号，面向中产群体；直

播带货中，主播通过明星同款、限量发售等话术，将商品转化为彰显个性的符号载体。消费者的需求不

再源于自身需要，而是源于对符号的追逐，如为购买网红同款口红，即使已有多支同类产品，仍选择非

理性消费。 
需求的无限化：电商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构建永不落幕的货架，根据用户浏览记录、消费数据精准推

送商品，不断刺激潜在欲望。例如，用户搜索“运动鞋”后，平台不仅推送同类产品，还关联运动手环、

运动服等周边商品，形成需求链条；猜你喜欢、为你精选等板块，本质上是制造需求的工具，使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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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浏览–心动–购买的循环，需求从有限的合理需要异化为无限的欲望追逐[6]。 

3.2. 消费行为的异化：从自主选择到算法附庸 

在传统消费模式中，消费者基于自身需求、审美、预算做出选择，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

电商平台通过技术手段重构了消费决策过程，使消费行为沦为算法支配下的被动行为： 
决策的算法化：电商平台的销量排序、好评优先、智能推荐等功能，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实则

通过算法筛选信息，引导消费决策。例如，平台通过流量倾斜，使付费推广的商品占据搜索结果前列，

而性价比更高的小众商品被边缘化；直播带货中，主播通过限时折扣、库存紧张等话术制造紧迫感，配

合弹幕刷屏、销量播报等场景，迫使消费者在冲动中做出决策，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行为的仪式化：电商平台打造的购物节，将消费行为异化为仪式化的狂欢。双十一期间，平台通过

盖楼助力、跨店满减、零点秒杀等复杂规则，将消费转化为耗时耗力的任务；消费者为凑满减熬夜计算、

为抢优惠券四处分享，看似主动参与，实则被平台规则绑架，消费行为从满足需求的手段异化为目的本

身。据统计，2023 年双十一期间，超 60%的消费者表示为凑满减购买了不需要的商品，30%的消费者承

认因抢不到商品产生焦虑情绪[7]。 

3.3. 消费关系的异化：从“人际互动”到“商品联结”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消费作为社会活动，本应承载人际互动、情感交

流等社会功能。但在电商平台中，消费关系被简化为“人与商品”“人与平台”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联结被商品交换逻辑取代： 
亲子关系的商品化：电商平台将亲子消费包装为爱的证明，通过儿童高端玩具、进口奶粉、贵族早

教课程等商品，构建消费 = 关爱的逻辑。家长为证明对孩子的爱，被迫购买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商品，

亲子关系从情感陪伴异化为商品堆砌。例如，某电商平台六一儿童节促销中，万元儿童安全座椅、高端

儿童套装成为主推商品，广告话术强调“给孩子最好的，才是合格的父母”，加剧家长的焦虑与消费压

力。 
社交关系的功利化：电商平台的社交裂变模式，将社交关系转化为消费引流的工具。拼多多的砍一

刀、美团的拼团优惠等功能，要求用户通过分享链接邀请好友参与，才能获得折扣或免费商品。在此过

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不再基于情感与信任，而是基于消费利益，好友关系沦为砍价工具人，社

交关系从情感联结异化为消费中介。 

3.4. 消费主体的异化：从消费行为的主导者到被动接受者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物，应是自身活动的主人，通过劳动与消费实现自我价值。但在电商平

台的消费文化中，消费主体逐渐丧失自主性，沦为消费欲望的奴隶，呈现出自我异化的特征： 
精神世界的空虚化：部分消费者将购物作为缓解焦虑、填补空虚的手段，形成购物成瘾现象。电商

平台的 24 小时不打烊、随时下单特性，为购物成瘾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报告显示，超 15%的网络购物用

户存在冲动消费成瘾倾向，表现为频繁浏览购物平台、无法控制购买欲望、购买后产生懊悔情绪，陷入

焦虑–购物–更焦虑的恶性循环，精神世界被消费欲望占据，丧失对自我价值的理性认知。 
时间与精力的透支化：电商平台的复杂营销规则、直播带货时间等，不断侵占消费者的时间与精力。

为参与双十一满减活动，消费者需花费数小时研究规则、计算折扣；为观看直播抢购限量商品，需熬夜

等待；为凑单、砍价，需耗费大量时间与好友互动。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时间不再用于学习、休闲、陪

伴家人等实现自我发展的活动，而是被消费行为吞噬，沦为为消费服务的工具，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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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驰[8]。 

4. 电商平台加剧消费文化异化的生成机制 

电商平台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资本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异化场域。其对消费文化的异化作用，

通过技术赋能–资本驱动–文化渗透的三重机制实现，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异化链条。 

4.1. 技术赋能：算法与数据构建全景式控制 

电商平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构建了对消费者的全景式控制，使异化从外在压迫转向

内在驯化： 
数据殖民：消费行为的全面监控：电商平台通过用户注册信息、浏览记录、消费数据、支付习惯等，

构建用户画像，实现对消费者需求、偏好、行为的精准掌握。例如，用户在平台搜索减肥后，不仅会收到

减肥药、健身器材的推荐，还会被推送低脂食品、瘦身衣等相关商品，甚至平台会通过数据分析预判用

户的潜在需求(如根据用户购买婴儿用品，推测其可能需要亲子装)。这种数据殖民使消费者的私人领域被

平台侵入，消费行为完全暴露在数据监控之下，为制造需求、引导消费提供了基础。 
算法驯化：消费决策的隐形操控：电商平台的算法推荐并非中立工具，而是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

优先推荐利润高、推广费用高的商品，而非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商品。算法通过千人千面的推送，将消费

者困在信息茧房中：喜欢奢侈品的用户被持续推送高端商品，强化符号消费观念；偏好低价商品的用户

被限定在性价比板块，难以接触到更高质量的消费选择。长期下来，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被算法塑造，决

策能力被算法替代，逐渐丧失独立判断能力，沦为算法支配的附庸。 

4.2. 资本驱动：流量与利润主导消费异化逻辑 

电商平台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工具，其运营逻辑完全服从于流量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一

目标直接导致消费文化的异化： 
流量竞争：刺激消费的无限循环：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流量竞争，为吸引用户、提升活跃

度，平台必须不断刺激消费。购物节、限时折扣、直播带货等模式，均是为了制造消费热点，吸引用户注

意力；满减、优惠券、秒杀等营销策略，旨在提高用户客单价与复购率。例如，双十一的交易额从 2009
年的 0.52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9000 多亿元，背后是平台通过造节、促销不断透支消费者购买力的过程，

消费从满足需求异化为平台流量竞争的牺牲品。 
资本扩张：消费场景的无孔不入：为实现资本扩张，电商平台不断将消费场景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各

个领域，从实物消费拓展至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使消费成为无处不在的活动。例如，美团将外卖消费

与到店服务、出行绑定，构建一站式消费生态；抖音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带货，将娱乐场景直接转化

为消费场景。这种场景扩张使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处于消费诱惑之中，日常生活被消费逻辑全面渗透，异

化从特定场景扩展至整个生活领域。 

4.3. 文化渗透：消费主义塑造虚假价值认同 

电商平台通过传播消费主义文化，构建虚假的价值认同，使消费者主动接受异化逻辑，形成自我异

化的闭环： 
广告叙事：构建消费即幸福的神话：电商平台的广告不再局限于介绍商品功能，而是通过情感叙事

传递消费主义价值观。例如，护肤品广告将购买高端护肤品与女性独立、自信绑定；汽车广告将拥有豪

车与成功、地位关联；母婴用品广告将进口商品与对孩子的爱等同。这些广告通过塑造消费即幸福、消

费即成功的神话，使消费者将幸福感、价值感寄托于商品消费，忽视了劳动、创造、情感等真正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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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价值的途径。 
网红经济：打造消费偶像的示范效应：电商平台孵化的网红、主播，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代言人。

他们通过展示奢华生活、海量商品，构建理想生活图景，引导粉丝模仿其消费行为。例如，网红通过开

箱视频、穿搭分享，推荐大量商品；主播通过自用推荐、现场试用，强化商品的符号价值。粉丝为追求与

偶像同款的生活，盲目购买商品，将网红的消费方式等同于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模仿中丧失自我，沦为

消费主义的信徒。 

5. 反思与对策：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重构消费文化 

电商平台对消费文化的异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其核心矛盾在于资本

增殖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冲突。破解这一困境，需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遵循，

从个体、平台、社会三个层面发力，构建以人为本的消费文化生态。 

5.1. 个体层面：提升批判意识，践行理性消费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消费者作为实践的主体，应通过提升自我认知与批判意

识，摆脱异化的束缚： 
树立需求理性：消费者需明确需要与欲望的界限，基于自身实际需求与经济能力制定消费计划，避

免被符号价值、算法推荐绑架。例如，在购物前列出必需品清单，拒绝凑单、秒杀等诱导性消费；对网红

同款、限量商品保持理性，不将商品作为身份炫耀的工具。 
培养技术批判意识：消费者需认识到电商平台算法与数据的非中立性，主动打破信息茧房。例如，定

期清理购物平台的浏览记录，减少算法对消费偏好的塑造；多样化获取消费信息，通过线下体验、朋友推

荐等渠道，而非仅依赖平台推荐；对直播带货、广告宣传保持警惕，不被情感叙事、紧迫感营销左右。 
回归消费的本质功能：消费者应将消费作为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例如，将更多时

间与精力投入到学习、阅读、运动、社交等活动中，通过精神消费提升自我，而非仅追求物质消费；重视

消费的使用价值，而非符号价值，选择性价比高、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实现物尽其用[9]。 

5.2. 平台层面：重构伦理责任，平衡资本与人文 

电商平台作为消费文化的塑造者，不能仅追求资本增殖，还应承担引导健康消费的社会责任，在技

术应用与运营模式中融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优化算法伦理，拒绝过度营销：平台应重构算法逻辑，从利润导向转向用户需求导向。平台需重构

算法逻辑，从利润导向转向用户需求导向，为此应建立算法公平性第三方审计机制，确保算法不沦为资

本异化消费的工具。审计主体需由高校社会学或伦理学研究团队(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协会

代表、独立技术安全机构组成，严禁平台自审或委托关联机构，保障审计独立性。审计内容需聚焦三类

核心问题：一是需求扭曲，审查算法是否对非必需型符号商品的推荐占比超过 40%，是否连续 7 天向同

一用户推送同类符号商品；二是焦虑制造，检查营销话术是否含不买就落后错过再等一年等焦虑性表述，

秒杀活动间隔是否小于 24 小时；三是数据歧视，核查是否基于用户消费标签，推送差异化定价商品。审

计频率实行季度常规审计 + 重大购物节前专项审计，审计结果需在平台首页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 7 天，

若发现违规，平台需在 24 小时内启动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相关算法功能，直至审计达标。例如，在推荐

算法中增加必要性评估指标，对用户重复购买的商品减少推荐；限制限时秒杀、库存紧张等营销话术的

使用频率，避免制造焦虑；设置理性消费提醒，当用户短时间内大量下单或购买超出其消费能力的商品

时，弹出理性消费建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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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营销规则，尊重消费者时间：平台应摒弃复杂满减、多层优惠等消耗消费者时间的营销策略，

推行明码标价、直接折扣，让消费决策更透明、高效。例如，双十一等购物节可取消盖楼、凑单等规则，

直接实行全场折扣、满额立减；直播带货应明确商品价格、优惠期限，避免口播优惠、临时改价等混乱

现象，尊重消费者的时间与精力。 
加强数据保护，保障消费者主权：平台应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规，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与数据主权。

例如，明确告知用户数据收集的范围与用途，允许用户随时删除个人数据、关闭个性化推荐；不将用户

数据用于精准诱导消费，避免数据殖民对消费者的控制。同时，平台应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允许消费者

对算法推荐、营销活动提出意见，赋予消费者更多主动权。 

5.3. 社会层面：弘扬健康文化，营造人本消费环境 

社会作为消费文化的土壤，应通过政策引导、文化宣传等手段，破解消费主义的迷思，构建符合马

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消费文化氛围： 
加强政策监管，规范平台行为：政府部门应出台针对性政策，约束电商平台的营销行为。例如，制

定《电商平台营销行为规范》，禁止虚假宣传、焦虑营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对购物节、直播带货等营

销模式进行监管，打击低价倾销、刷单炒信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平台社会责任纳入监管评价体系，

对引导理性消费的平台给予政策支持。 
传播人本消费文化：媒体、教育机构等应承担文化引导责任，弘扬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例如，通

过公益广告、科普文章等形式，宣传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简约消费的理念，打破消费即幸福的神话；学

校应将消费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培养青少年的需求理性与批判意识，使其从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社区

可组织闲置物品交换、理性消费分享会等活动，营造节约、实用、共享的消费氛围。 
推动生产–消费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指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破解消费异化需从

生产端与消费端同时发力。社会应鼓励企业生产高性价比、环保实用的商品，减少过度包装、符号化商品

的生产；支持小众品牌、本土品牌发展，打破网红经济对消费市场的垄断，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更理性

的选择；推动共享经济、租赁经济发展，减少一次性消费、闲置消费，实现消费资源的合理配置[11]。 

6. 结论 

电子商务平台的崛起，既为消费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下，导致消费文

化陷入严重的异化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视角看，电商平台语境下的消费异化，本质上是资本逻

辑支配下人的本质的扭曲——消费需求被符号绑架、消费行为沦为算法附庸、消费关系异化为商品联结、

消费主体陷入自我迷失，最终形成为消费而消费的异化循环。 
破解这一困境，不能简单否定电商平台的价值，而应立足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

通过个体理性觉醒、平台伦理重构与社会文化引导，实现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的平衡。消费者需提升批

判意识，践行理性消费；平台需重构伦理责任，避免技术与资本的过度膨胀；社会需弘扬健康消费文化，

营造以人为本的消费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使电商平台回归服务于人的本质，使消费文化重新成为“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助力，而非异化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为我们审视当代消费文化提供了锐利的批判武器，而破解消费异化的实践，也

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内涵。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技术赋能与人的发

展的统一，如何构建资本增殖与社会价值兼顾的消费文化，仍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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